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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大 学 文 件 
 
 
 
 

南大教字〔2015〕3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南昌大学关于印发《南昌大学新入职教师本科

课程教学准入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南昌大学新入职教师本科课程教学准入制度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业经学校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南 昌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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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新入职教师本科课程教学准入制度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，对新入职教师实行本科课程教

学准入制度，即须获得“高等学校教师资格”后，方能独立承担

本科课程教学任务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新入职教师包括： 

（一）新毕业到教学岗位或教学科研岗位的教师（含教师博

士后）； 

（二）新调入或转岗到教学岗位或教学科研岗位，被聘为副

教授（或副研究员）及以下岗位的教师。 

第三条 新入职教师需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培训、一门课程

完整的助课以及授课考察，经统一安排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

力测试合格后方能进行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证。已聘为副教授

（或副研究员）岗位的教师可免去助课环节，但需参加教学培训

和授课考察。 

第二章 教学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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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新入职教师需参加由“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”组

织的各类培训，每次活动以 2 学时计。 

第五条 教学培训主要形式包括教学讲座、观摩、研讨等，

新入职教师应参加不少于 20 学时。 

第三章 助课工作 

第六条 学院安排新入职教师承担一门本科课程的助课任

务，课程原则上应为新教师拟讲授的课程。 

第七条 学院为每位新入职教师指派一名副教授以上（包括

副教授）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十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作为教学指导

教师，原则上应为所助课程的主讲教师。 

第八条 助课工作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熟悉教学大纲、教材及各个教学环节； 

（二）全程随堂听课； 

（三）协助主讲教师完成课程辅导、答疑、批改作业、指导

实验等工作； 

（四）协助组织课程考试，参与试卷评阅； 

（五）完成主讲教师安排的其他教学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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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在条件具备时，新入职教师可在指导教师亲临课堂

指导下讲授部分习题课，逐步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。 

第十条 助课结束后，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综合指导教师

和学生评教意见，给出助课是否合格的结论。 

第十一条 助课合格后，可进入授课考察期，新入职教师在

指导教师指导下按第二主讲身份承担部分课堂教学任务，不合格

者需继续助课。 

第四章 授课考察 

第十二条 授课考察期间，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新入职教

师试讲学时数不超过课程总学时的 1/3。试讲之前应准备对应学

时的教案并报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新入职教师试讲时，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将安

排 2～3 位专家听课。所讲内容全部结束后，高校教师教学发展

中心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质量评价。 

第十四条 课程结束后，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根据专家听

课意见、学生评教意见和学院意见，给出授课考察是否合格的结

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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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资格认定 

第十五条 新入职教师教学培训、助课和授课考察合格后，

方可取得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合格证书，同时已达到国

家语委颁布的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以上标准（从

事语文和对外汉语学科的教师应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标准）、取得

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《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》并经相

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的教师可

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，从而获得独立承担南昌大学本科课

程教学任务的资格。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南昌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8 月 30 日印发 
 
 


